附件2：

关于劳动能力鉴定相关事项告知书
亲爱的朋友：
对您受到的伤病我们致以诚挚的慰问,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祝您早日康复!
为了确保您所提供档案真实有效，使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更加公平、公正的顺利进行，请您仔细阅读告知事项，如发现存在伪造病历、联合他人造假等骗取社会保险行为，将按照相关法律责任进行追责。
告知事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我省诈骗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规定》（豫高法﹝2013﹞349号）我省办理诈骗罪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确定如下：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五千元、五万元、五十万元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
3.《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第八十八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4.河南省人社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查处和防范社会保险欺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豫人社办﹝2020﹞107号）：凡是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社会保险待遇，涉嫌违法犯罪，并符合法律规定标准的案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均应依法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 
本人已阅读告知事项，承诺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并签字确认，遵守劳动能力鉴定的相关规定，配合做好劳动能力鉴定工作。
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